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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关于开展 2021 年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工作

的通知

各县区林业局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，加强林草种苗质量

监管，全面提升种苗生产和使用质量，按照《山西省林业和草

原局关于开展 2021 年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林办

场〔2021〕50 号）要求，决定开展 2021 年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抽查重点

（一）2021 年度国家或省级重点造林工程造林地（或假植

地）苗木质量。

（二）市级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生产

经营情况。

（三）国家或省级重点造林工程供苗单位依法生产、经营

情况。

二、抽查方式

（一）市级抽查

1.对潞州区、潞城区、上党区、襄垣县、壶关县、黎城县

等县区进行种苗质量抽检。

2.对获得市级核发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按 30%

的比例进行事中事后“双随机”监管检查。

3.结合种苗质量抽检和“双随机”检查工作，对重点造林

工程供苗单位开展种苗执法检查,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县区自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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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林业局按照要求组织开展种苗质量自查。

三、抽查依据

（一）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《山西省林木种子条例》等。

（二）检测依据

1.造林作业设计或合同中对种苗质量的要求。

2.《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》《育苗技术规程》《容器

育苗技术》《森林植物检疫技术规程》等正式颁布施行的国家、

行业或者地方标准。

四、抽查内容和检测项目

（一）种苗质量抽检

1.苗木质量情况。

2.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、标签、档案、自检等制度执

行情况。

3.林木种子来源情况。

4.造林作业设计是否对使用林木良种提出要求。

5.种苗（或造林工程）招投标文件上对种苗的要求情况、

评标方式情况。

6.植物检疫情况。

（二）种苗许可“双随机”检查

1.现有资质、条件是否符合国家核发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

可证的有关规定。

2.是否按照行政许可登记的范围、方式、有效期和生产经

营种类等从事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。

3.林木种子生产经营业务登记、档案等制度建立和执行情

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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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执行包装、标签、自检、广告情况。

5.生产经营的林木种子质量情况。

6.是否有违法或者被处罚记录。

7.其他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的情况。

(三)种苗执法检查

重点打击以下种苗违法行为：

1.未取得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

租借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行为。

2.生产经营假冒伪劣林木种苗的行为。

3.无标签、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或涂改标签的行为。

4.未按规定建立、保存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行为。

5.非法推广、销售林木良种的行为。

6.不按规定使用林木良种造林的行为。

7.非法采集林木种子的行为。

8.其它林木种苗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苗木检测项目

综合控制条件、地径、苗高、根系。

五、抽查时间

2021 年 6 月 20 日至 8 月 30 日。

六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积极配合。种苗质量优劣事关我市造林

成效，各县区要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检查工作。被检单位不得

弄虚作假，或以任何理由推诿、拖延、拒绝检查。我局将对种

苗质量抽检结果进行通报并上报省林业和草原局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。检查人员要严格遵守林草种

苗质量抽检和行政执法检查的有关规定和标准，规范检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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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方法，确保检查结果科学公正、准确客观，检查结果及时进

行现场反馈。检查活动中，发现被抽查对象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移交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查处。

（三）强化检查，按时报送。被抽查县区需向承检单位提

供造林工程及苗木培育等基本情况。其他县区按要求开展自查，

自行确定自查时间和地点，确保自查工作落实到位，对发现的

种苗违法案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各县区应于 2021 年 9 月 20

日前以正式文件将自查报告和种苗违法案件相关材料报送市林

木种苗工作站。

联系人：杨雪军

电 话：13903551768

邮 箱：czzmz2006@163.com

附件：1.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随机抽查记录表

2. 苗木被抽查单位情况表

3. 苗木质量抽查结果汇总表

4. 苗木质量抽查现场意见书

5. 苗木抽样单

6. 苗木调查记录表

7. 林木种苗质量抽查报告（样式）

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1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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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随机抽查记录表

检查时间 2021 年 月 日

检查单位 长治市林木种苗工作站

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、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

法》、《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》、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

案管理办法》、《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随

机抽查工作细则》

被检查单位 名称： 法定代表人：

地址： 电 话：

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

（一）现有资质、条

件是否符合国家

林业和草原局核

发林木种子生产

经营许可证的有

关规定

（二）是否按照行政

许可登记的范

围、方式、有效

期和生产经营种

类等从事林木种

子生产经营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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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林木种子生产

经营业务登记、

档案等制度建立

和执行情况

（四）执行包装、标

签、自检、广告

情况；

（五）是否有违法或

者被处罚记录

（六）其他遵守国家

法律、法规、政

策的情况

检查人员签字

被检查单位

法定代表人

签字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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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苗木被抽查单位情况表

单位：

序

号
被抽查单位

抽查

环节
树种

苗

批

数

合

格

苗

批

数

不合格指标

育苗

种子

来源

不清

的苗

批数

许

可

制

度

标

签

制

度

自

检

制

度

档

案

检

疫

制

度

是否

按照

造林

作业

设计

使用

苗木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

注：1.表中第 3 栏，填写“生产”、“流通”、“使用”。

2.被抽查单位苗批全部合格的不填写第 7 栏。

3.表中第 9、10、11 栏，填写“规范”、“不规范”或“无”，不涉及的打“-”；表中第 12 栏，填写“齐全”、“不齐全”或“无”；13 栏填写“落实”、

“未落实”，不涉及的打“-”；第 14 栏填写“是”、“否”，不涉及的打“-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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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各县区苗木质量抽查结果汇总表

县

区

苗
圃
地
苗
批
数

苗
圃
地
苗
批
合
格
数

造
林
地
苗
批
数

造
林
地
苗
批
合
格
数

育苗种子来源

被
抽
查
单
位
数

许可情况 标签情况 自检情况 档案情况
检疫

情况

来
源
于
种
子
园
的
苗
批
数

来
源
于
母
树
林
的
苗
批
数

来
源
于
采
穗
圃
的
苗
批
数

来
源
于
采
种
基
地
的
苗
批
数

来
源
于
一
般
采
种
林
的
苗
批
数

来
源
不
详
的
苗
批
数

许
可
证
规
范
的
单
位
数

许
可
证
不
规
范
的
单
位
数

标
签
使
用
规
范
的
单
位
数

标
签
使
用
不
规
范
的
单
位
数

自
检
规
范
的
单
位
数

自
检
不
规
范
的
单
位
数

档
案
齐
全
的
单
位
数

档
案
不
齐
全
的
单
位
数

落
实
检
疫
制
度
的
单
位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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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1 编号：

苗木质量抽查现场意见书（生产经营单位）
：

根据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的统一部署，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的苗

木进行了抽查。通过现场检验，情况如下：

一、档案建立情况： 齐全 □ 不齐全 □ 无 □

（一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规范□ 不规范□ 无□

（二）购销合同、票据、账簿 有□ 无□

（三）苗木相关标准 齐全□ 不齐全□ 无□

（四）产地检疫合格证 有□ 无□

（五）植物检疫证书 有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六）良种证明 有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七）自检记录 规范□ 不规范□ 无□

（八）标签 规范□ 不规范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九）生产、经营记录 有□ 无□

二、苗批基本情况

苗批号

抽样环节

树种
苗木

类型
苗龄

育苗种子来源

生产 流通
清楚

（具体来源）
不清楚

三、问题与建议:

被抽查单位（公章） 抽样人：

被抽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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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-2 编号：

苗木质量抽查现场意见书（使用单位）

：

根据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的统一部署，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的苗

木进行了抽查。通过现场检验，情况如下：

一、档案建立情况： 齐全□ 不齐全□ 无□

（一）供苗单位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规范□ 不规范□ 无□

（二）购销合同 有 □ 无□

（三）植物检疫证书 有 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四）良种证明 有 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五）标签 规范□ 不规范□ 无□

二、 造林作业设计情况：有□ 无□

（一）良种要求 有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二）种子产地要求 有□ 无□

（三）品种要求 有□ 无□ 不涉及□

（四）质量要求 有□ 无□

三、种苗招投标文件情况

（一）对种苗的要求及与造林设计保持一致情况 有且一致□ 有但不一致□ 无□

（二）评标方式 综合评标□ 最低价中标 □ 其他 □

四、调苗距离 0- 100km □ 100- 300km □ 300km 以上 □

五、苗批基本情况

苗批号
抽样环节

树 种
苗木
类型

苗龄
育苗种子来源

按照造林作业
设计使用苗木

生产 流通
清楚

（具体来源）
不清楚 是 否

六、问题与建议:

被抽查单位（公章） 抽样人：

被抽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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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编号：

苗木抽样单
树种 苗木类型：播种苗[ ]；移植苗[ ]；插条苗[ ]；嫁接苗[ ]；容器苗[ ]

苗龄 苗木总量 株 抽查量 株 育苗种子产地 省 县

采穗圃：面积 采穗数量 穗条去向

抽样地点：苗圃地[ ] 假植苗[ ] 造林地[ ]运输途中[ ]

抽样环节：生产[ ] 流通[ ] 使用[ ]

种子来源：种子园[ ]母树林[ ]采种基地[ ] 一般采种林[ ]采穗圃[ ]不详[ ]

造林地或苗木用途 （具体到工程）

使用标准：

检测项目：苗龄[ ] 地径[ ] 苗高[ ] 根系长[ ] 侧根数[ ] 根幅[ ] 综合控

制条件[ ]

抽样方法：苗批[ ] 样行[ ] 样方[ ]

生产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发证单位

经营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发证单位

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发证单位

林木良种审（认）定编号

被检单位

通讯地址

邮编 电话 手机 传真

被抽查单位（公章） 抽样单位（盖章）

被抽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抽样人（签字）：

抽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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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苗木调查记录表
树种（品种） 苗木种类 苗龄 苗木总量 抽样数量 株

抽样地点：苗圃地[ ] 假植苗[ ] 造林地[ ] 运输途中[ ]

被抽查单位

圃地管理情况：杂草 病虫害 其他

定点育苗：是[ ] 否[ ]；分系育苗：是[ ] 否[ ]

被抽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测定人（签字）：
被抽查单位（盖章） 承检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株

号

地

径

cm

苗

高

cm

根

系

长

cm

I级

侧

根

数

根

幅

cm

判定
株

号

地

径

cm

苗

高

cm

根

系

长

cm

I 级

侧

根

数

根

幅

cm

判定

I Ⅱ

不

合

格

I Ⅱ

不

合

格

1 26

2 27

3 28

4 29

5 30

6 31

7 32

8 33

9 34

10 35

11 36

12 37

13 38

14 39

15 40

16 41

17 42

18 43

19 44

20 45

21 46

22 47

23 48

24 49

25 50

本页小计 I 级 株 Ⅱ级 株 不合格 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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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XX 县区林草种苗质量自查报告

（样式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包括开展抽检的时间，地点，涉及的树种（品种）名称，苗

批数，参加抽检的人员等。

二、抽样、检验、分级依据

三、自查结果

（一）苗木苗批合格率，苗木质量不合格指标、不合格苗批

数。

（二）使用种苗是否具备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、标签。

（三）林草种苗生产、经营和使用单位档案建立情况。

（四）林草种苗生产经营者质量自检情况。

（五）是否具有《产地检疫合格证》或《植物检疫证书》的

情况。

（六）造林作业设计是否对种苗遗传品质（包括良种、种子

产地、品种等）和播种品质提出准确要求，以及是否按照造林作

业设计使用林草种苗情况。

（七）种苗招投标文件对种苗的要求情况、评标方式情况。

（八）合格单位及不合格单位情况（附表）。

四、经验和做法

有关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落实林草种苗质量管理制度、提升

造林用种苗质量的突出经验和先进做法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发现的问题要分类写明，并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产生原因。

六、意见和建议

对林草种苗质量工作的意见或建议。


